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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广州市生态环境局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资料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经费是一级项目大气污染防治与应

对气候变化专项经费的下属二级项目，主管部门为广州市生

态环境局，实施部门为应对气候变化处。项目资金来源为广

州市财政资金。

（二）项目实施情况

实施背景：本项目主要用于支撑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生态环境统计相关工作。

1、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战

略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工作部署，增强我市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推进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推动城市低碳发展，有必要实施本项目。

2、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是国

家和省考核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约束性指标，

为支撑广州市完成上述考核指标，有必要实施本项目。

3、生态环境统计是了解地区污染物排放情况、支撑生

态环境管理决策的重要基础。《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明

确要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开展生态环境统计并保障工作

经费。为支撑广州市生态环境统计工作开展，有必要实施本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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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年初预算安排 516.395万元，来源为市级财政资

金。经费组成包括委托业务费 509.975万元、邮电费 0.12万

元、差旅费 5万元、办公费 0.1万元、印刷费 1.2万元。

（三）项目资金细化分配情况

年初预算情况：本项目年初预算 516.395万元，来源为

市财政资金。经费组成包括委托业务费 509.975万元、邮电

费 0.12 万元、差旅费 5 万元、办公费 0.1 万元、印刷费 1.2

万元。

调剂情况：2023年 7月，根据招标及合同签订情况，将

1.1027万元委托业务费余额调剂为差旅费。调剂后项目年度

预算总额保持不变，差旅费年度预算金额调增至 6.1027万元

（调增 1.1027 万元），委托业务费年度预算金额调减至

508.8723万元（调减 1.1027万元）。

年终支出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共支出

516.1888万元，其中：委托业务费 508.8723万元、邮电费 0

元、差旅费 6.1027万元、办公费 0.0858万元、印刷费 1.128

万元。总支出率 99.96%。剩余未支出金额 2062元为办公费、

印刷费、邮电费小额余款。

本项目委托业务费主要用于支撑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生态环境统计相关工作。围绕上述领域，

共开展 5 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5 个政府采购项目，包含 9

个子项合同。所有合同均按计划执行，2023年款项均支付完

毕。

具体支出情况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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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经费委托业务费 2023 年支出情况表

序号 政府采购项目名称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名称 子项合同名称
合同总额

（万元）
是否跨年

2023 年应付

金额（万元）

2023 年实际履行

情况

1

广州市 2022 年度生态

环境形势分析及总量

控制技术服务

广州市 2022 年度生态

环境形势分析及总量控

制技术服务

广州市 2022 年度总量控制技

术服务项目技术服务合同
69.95

是

（2022-2023）
34.975

已验收并按合同

支付完毕

2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至2023年生态

环境统计工作项目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2021

年至 2023 年生态环境

统计工作项目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至

2023 年广州市生态环境统计

工作项目

390
是

（2021-2023）
130

已验收并按合同

支付完毕

3
广州市 2023 年度生态

环境形势分析及总量

控制技术服务

广州市 2023 年度生态

环境形势分析及总量控

制技术服务

广州市 2023 年度生态环境形

势分析研究报告项目技术服务

合同

19.95 否 19.95
已验收并按合同

支付完毕

4
广州市 2023 年度总量控制技

术服务合同
69.95

是

（2023-2024）
34.975

按计划推进，2023

年款项已支付完

毕

5

2024年至2025年生态

环境统计工作项目技

术服务

2024 年至 2025 年生态

环境统计工作项目技术

服务

2024 年至 2025 年生态环境统

计工作项目技术服务
256

是

（2023-2025）
30

按计划推进，2023

年款项已支付完

毕

6 低碳发展技术服务 低碳发展技术服务

广州市 2022 年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和重点排放企业碳排放分

析项目

50 否 50
已验收并按合同

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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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政府采购项目名称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名称 子项合同名称
合同总额

（万元）
是否跨年

2023 年应付

金额（万元）

2023 年实际履行

情况

7
广州市碳普惠应用场景与市场

研究项目
40 否 40

已验收并按合同

支付完毕

8
广州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

研究项目
88.9723 否 88.9723

已验收并按合同

支付完毕

9
广州市低碳生活连片示范项目

（一期）技术服务合同
80 否 80

已验收并按合同

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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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政策依据

本项目实施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针，围

绕“360”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推进低碳发展，增强

我市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强化生态环境形势分析，推动减污

降碳协同发展，为广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焕发老城市新活力、

以“四个出新出彩”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出新出彩奠定良好的

生态环境基础。项目实施的主要依据文件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广东省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23号）、《国

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

发〔2021〕33号）、《关于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

案〉的通知》（环综合〔2022〕42号）、《生态环境统计管

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29 号）、《排放源统计调查制

度》（国统制〔2021〕18号）、《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

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27号）、《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穗府〔2021〕7号）、《广东省

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市县（区）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指南（试行）〉的通知》《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

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2〕3760号）《中共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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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办公厅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穗府〔2019〕

18号）等。

二、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一）总体目标

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任务，推进低碳城市建设，助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完成省下达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推动广州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开展生态环境形势分析研究，开展排放源统计，编制重

点排污单位名录，为生态环境领域强化管理、科学决策提供

依据和参考。

（二）年度目标

按照国家和省工作部署，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

完成省下达广州市的年度温室气体减排、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排目标任务，开展低碳宣传工作，推进广州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完成年度排放源统计和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编制工

作，开展年度生态环境形势分析研究。

（三）绩效指标设定

本项目按照年度工作安排、工作职责、项目具体情况等

科学合理设置项目绩效指标，共设置 8个绩效指标，其中：

产出数量指标 4个（完成生态环境统计手册 1份、编制年度

广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1份、完成排放源季报和年报 5次、

产出研究报告成果不少于 6份）、环境效益指标 2个（主要

污染物重点工程累计减排量完成省下达任务、控排企业履约



7

率大于等于 95%）、社会效益指标 1个（主动公开年度环境

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可持续影响指标 1个（生态环境统计

手册编印及分发机构不少于 20家），绩效目标设置符合相

关要求。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开展部门评价是贯彻落实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的重

要环节。预算主管部门选择本部门重点项目或支出政策，运用

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围绕项目

（政策）决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办法

健全及执行情况、项目实现的产出和取得的效益等情况进行客

观、公正的评价。

就本次部门评价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经费项目开展评价的

目的在于：一是全面梳理项目实施情况及效果，重点对资金使

用和管理情况、预算绩效目标、预算执行情况、使用效益等进

行评价。根据项目完成后的客观事实，对项目已达成的绩效进

行判断。二是从绩效结果出发，反查项目的立项、实施及监管

过程的成功经验、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及建议，

通过绩效评价不断优化项目实施与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绩效。

（二）绩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1.评价对象、范围和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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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价对象为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经费项

目，评价范围为该项目财政支出金额 516.395 万元，资金来源

为广州市财政资金。本次评价时段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2月 31日（评价基准日为 2023年 12月 31日），评价对

象属于经常性项目，项目支出包含 2023 年以前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任务的尾款及 2024 年及以后工作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在

2023 年进行采购需支付的首期款。

2.绩效评价标准

根据《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4年广州市市级财政资

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本次绩效评价采取评分和

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对应设定相应等级。综合得分设

置为 100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80（含）

-90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本次绩效评价评分指标涵盖了该项目绩效管理全过程，从

项目绩效管理过程及项目绩效结果两个维度进行评价，最后按

40%和 60%的权重对绩效管理过程和绩效结果两个维度的评分

综合后得出项目综合评分

项目管理绩效评价主要内容包括：立项定位、预算编制、

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四个方面内容，满分 100 分，其中立项定

位满分设置 20 分，下设 4 个三级指标，预算编制满分设置 20

分，下设 2 个三级指标，组织实施满分设置 30 分，下设 3 个

三级指标，绩效评价满分设置 30 分，下设 3 个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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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结果评价主要内容包括产出和效益两个方面，主

要根据年初项目入库时设定的绩效指标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满分 100 分，其中产出指标设置 50 分，效益指标设置 50 分。

项目综合评分：项目管理绩效评价得分按 40%的权重计分，

项目绩效结果评价得分按 60%的权重计分，汇总后即为项目综

合得分。最后根据综合得分确定项目绩效评价等级

（三）绩效评价实施过程（前期准备、组织实施、分析

评价）

本次评价采用书面评价、现场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进

行，主要开展了以下七项工作：开展项目前期调研、编制实

施方案、现场评价、撰写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价报告征求

意见及修改完善、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开展项目前期调研。我所及时了解、收集和整合广州市

生态环境局气候处提供的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全面

深入的查阅分析，基本掌握资金流向、工作完成进度及效果

等基本情况，理清材料审核过程中存在的疑问及发现的问

题，确认评价工作的重点和须解决的问题。

编制实施方案。根据前期调研情况及项目特点制定《广

州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方案》，主

要内容包括评价项目概况、项目绩效目标、评价思路、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组织实施等，同时研究制定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并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审定。

开展现场评价。现场评价采用“现场资料核查”的形式

开展。评价小组就前期项目实施总结和佐证材料及项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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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相关疑问进行询问；现场资料核查重点核查项目对应

具体支出明细、凭证及相关支撑材料。

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稿。我所在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评

价的基础上，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对被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

全面的定量定性分析和综合评判，按照规范的文本格式撰写绩

效评价报告，出具绩效报告初稿，提交至市生态环境局征求意

见。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及修改完善。根据市生态环境局意

见修改完报告后依据事实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出具

绩效评价报告。修改完善后再次报送至市生态环境局审核，确

定最终的绩效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管理绩效指标分析

本项目分别从立项定位、预算编制、组织实施、绩效管

理等方面对绩效的过程管理进行评价，共设置了 12 个三级

指标，指标总分值 100分，评价分值 95 分，得分率 95%，

具体得分情况如下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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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项目管理绩效指标得分表

项目名称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经费

管理绩效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立项

定位（20）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5 5 100%

职能相关性 5 5 100%

预期效益显著性 5 4 80%

财权与事权匹配性 5 5 100%

预算编制

（20）

预算编制合规性 10 10 100%

资金测算合理性 10 6 60%

组织

实施（30）

采购程序合规性 10 10 100%

过程监督有效性 10 10 100%

验收规范性 10 10 100%

绩效

评价（30）

绩效目标、指标合理性 10 10 100%

绩效运行监控有效性 10 10 100%

绩效自评规范性 10 10 100%

得分合计 100 95 95%

（二）项目结果绩效情况分析

本项目按照年度工作安排、工作职责、项目具体情况等

科学合理设置项目绩效指标，共设置 8个绩效指标，其中：

产出数量指标 4个、环境效益指标 2个、社会效益指标 1个、

可持续影响指标 1个，指标总分值 100分，评价分值 100分，

得分率 100%，具体得分情况如下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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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项目结果绩效指标得分表

项目名称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经费

绩效评价指标及指标值 分值 实际结果 得分 得分率

产出指标

完成生态环境统计手册编制 12.5 已完成 12.5 100%

研究成果数量≥6份 12.5 7 份 12.5 100%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1份 12.5 已完成 12.5 100%

排放源统计任务 5次 12.5 已完成 12.5 100%

效果指标

主动公开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为

公众监督提供参考
16 已公开 16 100%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完成省下

达的任务
9 已完成 9 100%

控排企业履约情况≥95% 9 100% 9 100%

生态环境统计数据为行政工作

及行政决策提供参考
16

为 42 个部

门或处室

提供了参

考

16 100%

得分合计 100 _____ 100 100%

备注：依据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 第 27 号），指标中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更改为“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

1、产出指标分析

（1）完成生态环境统计手册编制：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 1月开始组织编制《广州市 2022年生态环境统计手

册》，于 2023年 10月编制完成，2023年 11月印发。完成

了年初设置的指标值，指标完成率 100%，指标分值 12.5分，

得 12.5分。

（2）研究成果数量：广州市生态环境 2023年组织实施

课题研究，形成 7 份研究报告，分别为《广州市 2023 年生

态环境形势分析研究报告》《广州市 2023 年主要污染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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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排分析报告》《广州市 2022年度排放源统计分析报告》

《广州市 2022年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广州市 2022年重点

排污单位碳排放分析报告》《广州市碳普惠应用场景与市场

研究调查报告》《广州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路径研究报

告》，完成了年初设置的“大于等于 6份”的指标值，指标

完成率 100%，指标分值 12.5分，得 12.5分。

（3）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为加强对环境监管重点

单位的监督管理，强化精准治污，根据《环境监管重点单位

名录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27号）有关要求，广州

市生态环境局结合 2020-2022年度排放源统计调查的工业企

业污染物排放情况、排污许可分类管理情况、有毒有害物质

以及环境风险管控要求等，对全市相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筛

选排查，选取 671家单位（共 863家次）列入《2023年广州

市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其中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 339

家，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 5家，大气环境重点排污

单位 189家，噪声重点排污单位 2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 52家，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单位 276家。完成了年初设置

的指标值，指标完成率 100%，指标分值 12.5 分，得 12.5 分。

（4）排放源统计任务：根据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排放源统计相关工作要求，通过精准把握各行业排放源特

点，组织对不同行业企业培训，对企业进行现场帮扶指导，完

成 2022 年度排放源统计年报、季报报表填报、审核及整改汇

总等工作，形成《广州市 2022 年第四季度排放源统计季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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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报告》《广州市 2023 年第一季度排放源统计季报数据

分析报告》《广州市 2023 年第二季度排放源统计季报数据分

析报告》《广州市 2023 年第三季度排放源统计季报数据分析

报告》《广州市 2022 年度排放源统计分析报告》和《广州市

2022 年度排放源统计公报》，通过国家生态环境统计业务系统

向省生态环境厅报送广州市 2022 年度排放源统计年报、四个

季报季报等五项次任务。同时于 2023 年 11 月组织启动广州市

2023 年度排放源统计工作，截至 12月底，完成了广州市 2023

年度排放源统计年报重点调查单位名录系统报送和 2023 年度

排放源统计培训工作。即 2023 年全年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完成

排放源统计任务 5 次，完成年初设置的指标值，指标完成率

100%，指标分值 12.5 分，得 12.5 分。

2、效益指标分析

（1）主动公开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为公众监督提供参考：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根据《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27号）有关要求，制定《2023年广州市环境监

管重点单位名录》，并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在官网主动公开重

点排污企业名录，列入 2023 年广州市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

的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及要求，主动公开环境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切实履行生

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为广州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做出更多有

益贡献。通过主动公开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为公众监督提供参

考，本指标完成率 100%，指标分值 16分，得 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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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完成省下达的任务：根据《广

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通报 2023 年度生态环境

指标完成情况审核结果的函》，截至 2023 年，广州市氮氧化

物重点工程 2021 年—2023 年累计减排量 19484 吨，2023 年当

年减排 4329 吨；挥发性有机物重点工程 2021 年—2023 年累计

减排量 8972 吨，2023 年当年减排 2312 吨；化学需氧量重点工

程 2021 年—2023 年累计减排量 84481 吨，2023 年当年减排

1947 吨；氨氮重点工程 2021 年—2023 年累计减排量 12405，

2023 年当年减排 168 吨；四项有机物 2023 年实际减排量均高

于省下达的年度总量减排目标任务（即：氮氧化物、挥发性有

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重点工程年度减排量分别不低于 600

吨、800 吨、0 吨、0 吨），完成了年初设置的指标值，指标完

成率 100%，指标分值 9 分，得 9分。

（3）控排企业履约情况：2023 年广州市纳入全国碳市场

履约的控排企业共 15 家，纳入广东省碳市场履约的控排企业

共 10 家，所有企业均按期完成履约，履约率 100%。完成了年

初设置的“大于等于 95%”的指标值，指标完成率 100%，指标

分值 9 分，得 9 分。

（4）生态环境统计数据为行政工作及行政决策提供参考：

本指标为本项目成果“生态环境统计数据”的应用，2023 年

10 月，我局完成了 2022 年度生态环境统计工作，根据统计情

况，编印了《广州市 2022 年生态环境统计手册》，分发至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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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关单位及部门（其中：市直单位 9 个、分局 11 个、局内

设机构及直属单位等 22个），为上述 42个相关单位及部门后

续生态工作开展提供了数据支撑，达到年度目标要求。指标完

成率 100%，指标分值 16分，得 16 分。

五、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

（一）项目综合评价得分及评价等级

本项目管理绩效指标评价得分 95 分，项目结果绩效指

标评价得分 100分，按 40%和 60%权重分别计算得出项目综

合评价得分为 98分，评价等级为“优”。

（二）项目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立足工作实际，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支

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生态环境统计工作开展，有效

保障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推动城市低碳发展。项目 2023 年

年度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均已完成，预期效益显著，主要取

得以下成效：

一是完成广州市 2022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主要污

染物及温室气体融合清单编制，有效支撑强化温室气体控排

企业管理，广州企业连续 10年 100%完成碳配额履约。

二是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研究，推动制定《广州市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三是支撑深化广州碳普惠制度建设，推动出台《广州市

碳普惠自愿减排实施办法》《广州市碳普惠方法学申报指引

（试行）》，完成首批广州碳普惠方法学评审，搭建广州碳

普惠自愿减排注册登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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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支撑低碳试点示范建设，推动猎德片区成功开展低

碳生活连片示范创建，举办广州市“全国低碳日”宣传活动，

强化绿色低碳宣导。

五是支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保障广州市完成省

下达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

六是支撑生态环境统计工作开展，制定印发了《广州市

2023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完成年度生态环境统计工

作任务，为科学治污、精准治污提供有益参考。

六、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立项定位方面，建议提高项目预算效益的显著性，

绩效目标设置除了阐述项目的主要工作内容，还应详细阐述

项目预期效益。为保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项目运营

达到预期效果，在进行效益目标设置时，应包括项目主要内

容和预期效益，尤其应注重绩效指标的全面性和可量化性，

提高绩效评价工作质量。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全面反映预期

投入、产出和效果，细化量化各项绩效指标，提高项目绩效

指标的质量，并将绩效目标作为判断项目绩效的重要依据。

（二）预算编制方面，建议加强资金测算依据充分性审

核。加强审核预算的测算方法是否科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

有支出标准的是否按照标准编报资金需求，没有支出标准

的，是否有参考相关行业的标准、同类业务的政府采购价格、

市场询价结果等相关材料。

七、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本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评级为“优”，年初设置的绩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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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绩效指标均已实现。项目的年度预算为 516.40万元，实

际支出 516.19 万元，资金支出率为 99.96%，其结余为购买

专业书籍的办公经费、邮寄费的小额剩余。2023年本项目预

算安排合理，项目预期效益显著，后续项目预算支出可考虑

在进一步明确业务委托费测算依据基础上，参照本年项目支

出合理安排。


